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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部分股份，限售起始日期为2022年6月24日，发行时承诺限售期为36个月；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有2名，合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51,58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2.7227%。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78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
000.00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深证上[2022]602号）同意，公司发行的普通股股票于2022年6月24日起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本由6,000.00万股增加至8,000.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的2,000.00万股
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其中限售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75.00%，无限售条件股份占
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25.00%。

（二）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22日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本次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0,000,000股增加至 82,213,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公司于2024年7月23日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本次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82,213,000股增加至 82,460,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7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报告》（公告编号：2024-034）。

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完成了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公司总股
本由 82,460,000股减少至82,239,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6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申请解除限
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51,58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7227%，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5年 6
月24日（星期二）限售届满并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82,239,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54,819,27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6.658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7,419,7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3415%。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控股股东深圳市嘉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俊锋先生，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作承诺与《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
1、股东有关股份流通限制、自愿锁定和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
续。

②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若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人持有上述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
月。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
后的价格。承诺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条承诺。

③在锁定期满后，在公司担任董监高期间，承诺人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
的 25%。在承诺人离职后半年内，承诺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承诺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承诺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持有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份的锁定手
续。

②在前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公司上市后6个
月内，若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承诺人持有上述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若公司上市后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承诺人不
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本条承诺。

③在锁定期满后，在公司担任董监高期间，承诺人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
的25%。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承诺人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承诺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承诺人亦遵守本条承诺。”

2、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①承诺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承诺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承诺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审
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②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③承诺人在所持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该等股票的，减持数
量每年不超过承诺人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25%，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发行价（自公司股票上市至
其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价
格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且计划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承诺人将配合公司根据相关
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充分履行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

④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存在新增
规则和要求的，承诺人将同时遵守该等规则和要求。

⑤若在股份限制流通、自愿锁定期内违反相关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则承诺人由此所得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持有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①承诺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承诺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承诺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审慎制
定股票减持计划。

②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③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存在新增
规则和要求的，承诺人将同时遵守该等规则和要求。

④若在股份限制流通、自愿锁定期内违反相关承诺减持公司股份的，则承诺人由此所得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造成投资者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内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

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提供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51,58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7227%。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2名。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全称

深圳市嘉仑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刘俊锋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50,225,100
1,357,400
51,582,50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50,225,100
1,357,400
51,582,500

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50,225,100
339,350

50,564,450

备注

—

注2
—

注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的情形。
注2：（1）上表中刘俊锋先生个人名下“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少于“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原因

主要系刘俊锋先生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个人名下的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将按照75%比例进
行锁定。

（2）刘俊锋先生个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4,520,200股，其中1,357,400为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本次解除限售部分），其余3,162,800股来源为公司上市前的持股平台解散后通过非交易过户取得。
后续刘俊锋先生名下所持股份将合并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及承诺。

（五）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后，股东将自觉遵守其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并同时遵守《上市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将督促相关股东在出售
股份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本次办理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54,819,275
27,419,725
82,239,000

比例
66.66%
33.34%
100.00%

本次变动股数（股）

-51,582,500
+51,582,500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3,236,775
79,002,225
82,239,000

比例
3.94%
96.06%
100.00%

注：上表数据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的承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
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3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募集资金专户并
签订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38号）的核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马
股份”或“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3,000.00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
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296,364.72万元。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3月22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B10182号）。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并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投入新增
募投项目的议案》，拟使用已终止的“年产24万吨双酚A项目（二期）”剩余募集资金中的32,800.00万
元实施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20万吨尼龙6切片项目”、使用剩余募集资金中的27,
300.00万元实施全资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5万吨/年己二腈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因公司新增募投项目“20万吨尼龙6切片项目”和“5万吨己二腈项目”，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规定，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
公司分别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同时，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
有限公司分别与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的主要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新增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开户主体

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

银行账号

8111101011801990575
8111101011601986731

募集资金专户用途

20万吨尼龙6切片项目

5万吨己二腈项目

四、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甲方一”，子公司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分别为“甲

方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为“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丙方”，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信息披露文件披

露的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二可在内

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二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
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二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二才可在授
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滋楠、程宣启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2个工作日
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8、乙方按照甲方二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二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
否齐全，支付申请上的资金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披露的用途是否一致。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事先通知甲方知
悉，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
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被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全部资
金，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将专户中的全部资金，按照甲方要求转入其他银行指定账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12、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五、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0675 证券简称：中华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5-019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6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3050号紫藤宾馆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3
4,512,404,383

74.63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李剑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长李钟先生、副董事长王昕轶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沈磊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9,314,968
比例（%）
99.9315

反对
票数

2,940,999
比例（%）
0.0652

弃权
票数

148,416
比例（%）
0.003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9,311,868
比例（%）
99.9315

反对
票数

2,940,099
比例（%）
0.0652

弃权
票数

152,416
比例（%）
0.003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9,301,347
比例（%）
99.9312

反对
票数

2,954,620
比例（%）
0.0655

弃权
票数

148,416
比例（%）
0.003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9,300,447
比例（%）
99.9312

反对
票数

2,954,520
比例（%）
0.0655

弃权
票数

149,416
比例（%）
0.003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9,320,668
比例（%）
99.9317

反对
票数

2,935,299
比例（%）
0.0650

弃权
票数

148,416
比例（%）
0.003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9,176,547
比例（%）
99.9285

反对
票数

3,079,940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147,896
比例（%）
0.003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9,289,968
比例（%）
99.9310

反对
票数

2,965,519
比例（%）
0.0657

弃权
票数

148,896
比例（%）
0.003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
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6,707,789
比例（%）
99.4579

反对
票数

2,389,619
比例（%）
0.4194

弃权
票数

699,096
比例（%）
0.1227

9、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9,223,628
比例（%）
99.9295

反对
票数

2,911,739
比例（%）
0.0645

弃权
票数

269,016
比例（%）
0.006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9,247,427
比例（%）
99.9300

反对
票数

2,457,460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699,496
比例（%）
0.015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项目储备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9,334,113
比例（%）
98.1638

反对
票数

9,762,795
比例（%）
1.7134

弃权
票数

699,596
比例（%）
0.1228

12、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8,746,022
比例（%）
99.9189

反对
票数

3,505,345
比例（%）
0.0777

弃权
票数

153,016
比例（%）
0.0034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08,736,022
比例（%）
99.9187

反对
票数

3,519,345
比例（%）
0.0780

弃权
票数

149,016
比例（%）
0.003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24 年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关 于 公 司 聘 请
2025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对外担保计划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融资计划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实 际 发 生 额 及
2025 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发生

额的议案
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关于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项目储备计划

的议案
关于延长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延长授权董事
会办理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具
体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54,460,376
154,457,276
154,446,755
154,445,855

154,466,076

154,321,955

154,435,376

154,461,076

154,369,036
154,392,835

147,087,400

153,891,430

153,881,430

比例（%）

98.0391
98.0371
98.0304
98.0299

98.0427

97.9512

98.0232

98.0395

97.9811
97.9962

93.3593

97.6780

97.6716

反对

票数

2,940,999
2,940,099
2,954,620
2,954,520

2,935,299

3,079,940

2,965,519

2,389,619

2,911,739
2,457,460

9,762,795

3,505,345

3,519,345

比例（%）

1.8667
1.8661
1.8754
1.8753

1.8631

1.9549

1.8823

1.5167

1.8481
1.5598

6.1966

2.2249

2.2338

弃权

票数

148,416
152,416
148,416
149,416

148,416

147,896

148,896

699,096

269,016
699,496

699,596

153,016

149,016

比例（%）

0.0942
0.0968
0.0942
0.0948

0.0942

0.0939

0.0945

0.4438

0.1708
0.4440

0.4441

0.0971

0.094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 8、11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对上述议

案回避表决。
2、上述议案对持股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第12、13项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凯、郑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5-052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20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州通”）子公司北京京丰
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丰制药”）的下属公司汇禹远和（海南）药业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信息
药品名称：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规格：1ml:10.93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证书编号：2025S01817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4556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6月16日
上市许可持有人：汇禹远和（海南）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生产企业：津药和平（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是一种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品，主要用于治疗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

性疾病，多用于治疗结缔组织病、活动性风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严重支气管哮喘、严重
皮炎、溃疡性结肠炎、急性白血病等，也用于某些严重感染及中毒、恶性淋巴瘤的综合治疗。该药品
为国家医保甲类品种，临床应用场景十分广泛。

米内网数据显示，2023年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在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销售额接近12亿
元，同比增长59.27%。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九州通积极拓展医药工业自产及OEM业务，持续增品种、提品质，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集群，助力“新产品”战略落地，2024年实现销售收入30.07亿元，同比增长21.49%；其中，公司旗下京
丰制药业绩持续增长，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5.92亿元，同比增长26.92%。

本次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证书》，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根
据国家相关政策，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支持
力度。该药品获批将进一步丰富公司注射剂产品管线，提升公司在注射剂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助力
公司医药工业自产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该药品未来的生产和销售规模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3708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25-049
债券代码：113584 证券简称：家悦转债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修订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后，公司的基本信息登记如下：
公司名称：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166697725Y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培桓
注册资本：陆亿叁仟捌佰叁拾叁万捌仟陆佰柒拾伍元整
成立日期：1981年06月16日
住所：山东省威海市昆明路45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出版物互联网销售；药品互联网信息

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检测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游艺娱
乐活动；洗浴服务；理发服务；食品生产；餐饮服务；出版物零售；烟草制品零售；药品零售；住宿服务；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农副产品销售；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礼品花卉销售；针纺
织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母婴用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
品零售；日用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户外用品销售；日用玻璃
制品销售；茶具销售；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照相器材及望
远镜零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家具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箱包销售；卫
生用杀虫剂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化妆品零
售；美发饰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日用杂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宠物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第一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
农产品收购；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
摊位出租；机械设备租赁；游乐园服务；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洗染服务；
票务代理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停车场
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食品添加剂销售；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宠物销售（不含犬类）；母婴生活护
理（不含医疗服务）；家政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74 证券简称：中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8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其中包含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上述担保主要用于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授信或业务发展需要，风险相对可
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海川制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海川”）因日常经营需要与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部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债
权人”）签署《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借款金额400万元，期限18个月，公司为该笔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5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决定基于融资、授信、履约
等业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25年度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及《关于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2025-019、2025-
034）。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海川制盖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31743600453A
3、成立日期：2002年9月24日
4、注册地址：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工业北路277号
5、法定代表人：罗田
6、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容器制造、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塑料零件制造、

模具制造；五金交电、钢材、铝材、电子产品、器件和元件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
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8、与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成都海川总资产 22,198.95 万元，总负债 11,339.90 万元，净资产 10,

859.05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14,170.72万元，利润总额1,138.45万元，净利润813.11万元。上述数据
已经审计。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成都海川总资产 17,826.08万元，总负债 7,179.58万元，净资产 10,646.50
万元；2025年1—3月营业收入2,516.76万元，利润总额-211.66万元，净利润-212.54万元。上述数据
未经审计。

10、成都海川制盖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债权人依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及其他融资或融信，本金金额为人民币400

万元整。
2、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邮
寄费、鉴定费等）。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
债务的，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提前行
使债权或解除主合同的，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提前清偿之日起三年。主合同
项下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提前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系更好地满足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融资需求，

更好地提升子公司的经营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被担保方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
握其资信情况，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和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不会构成对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损害。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子公司担保，获得的审批额度为13亿元，担

保余额为 9.6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2.8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
保，获得的审批额度为1.1亿元，担保余额为0.22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34%。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金额的情
况。

特此公告。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5-031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拟被司法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拟被司法拍卖的标的为公司股东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集团”）所持有

的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瑞泽”或“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002,742股，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前述股份目前均处于被冻结、轮候冻结状
态。

2、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情
形。

3、本次司法拍卖不涉及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减持。
4、本次拍卖事项处于公示阶段，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 年 6 月 20 日，公司收到大兴集团转来的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2025〕琼 9002执 1234号之一），以及公司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获悉，大兴集团持有的
15,002,742股海南瑞泽股份将被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时间：2025年 7月 21日
10时至2025年7月22日10时止（延时除外），拍卖平台：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
bao.com）。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大兴集团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拟被司法拍卖的股
份数量（股）

15,002,742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31%

拍卖时间

2025 年 7 月 21 日 10 时
至 2025 年 7 月 22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

拍卖人

海南省琼海市人
民法院

原因

债 务 纠
纷

上述司法拍卖是由于大兴集团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的债务纠纷。
上述股份目前均处于被冻结、轮候冻结状态。

2、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拍卖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名称

张海林
张仲芳

冯活灵注1
张艺林

大兴集团
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23,660,000
113,586,000
15,924,000
53,249,900
15,002,742
414,248

321,836,890

持股比例

10.78%
9.90%
1.39%
4.64%
1.31%
0.04%
28.04%

累计被司法拍卖数量
（股）

16,260,000
0
0
0

80,130,000
0

96,39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13.15%
0%
0%
0%

84.23%注2
0%

29.95%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42%
0%
0%
0%

6.98%
0%

8.40%
注 1：冯活灵先生已逝世，其目前持有的公司 15,924,000股股份由其配偶张仲芳女士继承，目前

股份处于质押状态，暂未办理继承过户登记手续；
注2：本比例的计算基数为大兴集团8,013万股未被拍卖前的股份总数95,132,742股；
注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本次司法拍卖的是公司股东的自有财产，上述事项对公司治理及日常生
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21,836,89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04%。若本次司法拍卖最终全部成交并完成过户，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306,834,1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74%，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
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且公司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均由实际控制人推荐或提名，因此本次拍卖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占其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的比例较高，且存在多笔质押逾期及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目前面临
质押股份被平仓的风险或者被质押权人司法拍卖的风险，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可能会造成较大影
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
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涉及竞拍（或流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最终
拍卖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司法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等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88265 证券简称：南模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1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琥珀路63弄1号M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
52

28,828,793
28,828,793
38.1246
38.124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费俭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雯女士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785,132
比例（%）
99.8485

反对
票数
40,861

比例（%）
0.1417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98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785,888
比例（%）
99.8511

反对
票数
40,105

比例（%）
0.1391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98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786,393
比例（%）
99.8529

反对
票数
39,600

比例（%）
0.1373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9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785,893
比例（%）
99.8511

反对
票数
39,600

比例（%）
0.1373

弃权
票数
3,300

比例（%）
0.011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786,393
比例（%）
99.8529

反对
票数
39,600

比例（%）
0.1373

弃权
票数
2,800

比例（%）
0.0098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763,691
比例（%）
99.7741

反对
票数
43,502

比例（%）
0.1508

弃权
票数
21,600

比例（%）
0.075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784,088
比例（%）
99.8449

反对
票数
40,105

比例（%）
0.1391

弃权
票数
4,600

比例（%）
0.016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8,691
209,088

比例（%）

74.3484
82.3853

反对

票数

43,502
40,105

比例（%）

17.1407
15.8022

弃权

票数

21,600
4,600

比例（%）

8.5109
1.81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咏妍、朱明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082 证券简称：盛美上海 公告编号：2025-039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人民币25,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并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资金运用情况良
好。

2025年6月2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5,00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该笔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已全部归还。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90 证券简称：新致软件 公告编号：2025-036
转债代码：118021 转债简称：新致转债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402.86万元，属于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款项。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上

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情况最终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